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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东区府公告〔2024〕14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现

将内江市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川渝鄂段（威远/泸县-

铜梁）项目（内江段）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。

一、征地批准机关、批准文号、批准时间和批准用途

（一）批准机关：四川省人民政府。

（二）批准文号：川府土〔2024〕997 号。

（三）批准时间：2024 年 7 月 31 日。

（四）批准用途：建设用地。

二、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、位置、地类和面积（详见附件）

三、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途径

（一）征地补偿标准。本次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

助费、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，按照《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

内江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内府函〔2023〕

124 号）和《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内江市征地地上附着物

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内府函[2024]111 号）等相关文件执

行。

（二）人员安置。按照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

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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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保障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发〔2018〕46 号）等相关

文件执行。

（三）住房安置。按照《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

安置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内府发〔2013〕8 号）等相关文件执行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政府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，

组织有关部门实施。

（二）对征地批复不服的，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

内向四川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（三）本公告期限为 30 个工作日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、位置、地类和面积

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9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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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单位：公顷

被征收土地
所有权人和位置

总面积

农用地
建设
用地

未利
用地乡镇街

道
村（社
区）

组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
其他
农用
地

双才镇 二八村 4 0.1222 0.1222 0.0009 0.1211 0.0002

双才镇 十字村 3 0.1120 0.1120 0.0942 0.0178

白合镇 破马村 2 0.1515 0.1515 0.0112 0.1205 0.0176 0.0022

白合镇 破马村 3 0.8489 0.8489 0.4624 0.0013 0.2361 0.0272 0.1219

白合镇 破马村 5 0.1051 0.1051 0.0527 0.0113 0.0393 0.0018

白合镇 破马村 7 0.0062 0.0062 0.0052 0.0010




